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緝字第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振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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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65

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振昇於民國109年間，加入真實姓名

年籍不詳自稱「張浩」成年男子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

所組成之詐騙集團，擔任收簿手，並與集團內其他成員共同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於109年11

月6日21時許，收取黃秀純之京城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

00000號帳戶（下稱京城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

碼）後轉交予自稱「張浩」成年男子。嗣上開所屬詐騙集團

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

絡，於109年10月14日11時30分許，透過交友平台以LINE通

訊軟體暱稱「小玉」向告訴人黃泓斌佯稱可以投資獲利云

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09年11月17日15時35分許，匯

款新臺幣（下同）3萬元至黃秀純之上開京城銀行帳戶內。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

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同法第302條

第1款定有明文。又所謂「同一案件」，乃指前後案件之被

告及犯罪事實俱相同者而言，既經合法提起公訴或自訴發生

訴訟繫屬，即成為法院審判之對象，而須依刑事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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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裁判確定其具體刑罰權之有無及範圍，自不容許重複起

訴，檢察官就同一事實無論其為先後兩次起訴或在一個起訴

書內重複追訴，法院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就重行

起訴之同一事實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以免法院對僅有同

一刑罰權之案件，先後為重複之裁判，或更使被告遭受二重

處罰之危險，此為刑事訴訟法上「一事不再理原則」。而所

稱「同一案件」包含事實上及法律上同一案件，舉凡自然行

為事實相同、基本社會事實相同（例如加重結果犯、加重條

件犯等）、實質上一罪（例如吸收犯、接續犯、集合犯、結

合犯等）、裁判上一罪（例如想像競合犯等）之案件均屬

之。

三、經查：

    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

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於10

9年11月6日取得黃秀純之京城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含密

碼），復由詐欺集團成員，於109年10月14日11時30分許，

向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該詐欺集團成員

指示，於109年11月17日15時35分許匯款3萬元至上開黃秀純

之京城銀行帳戶內之事實，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以110年度偵字第6498號、16161號提起公訴，由本院以111

年度金訴字第64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月確定（見該判

決引用之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示部分，下稱前案），於111年

10月25日確定，有前案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參。是本案判決時，前案業已確定。復經比對被告

於本案及前案之犯罪事實，不論係收取之帳戶資料或告訴人

受騙方式、受騙匯款之時間及金額均相同，顯係同一案件。

據此，前案既經判決確定，其既判力應及於本案，為免重複

評價及一罪兩罰，本案被告被訴犯罪事實，應依刑事訴訟法

第302條第1款為免訴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嘉龍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烱峯、林慧美到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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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婉寧

                                      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陳嘉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意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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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65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振昇於民國109年間，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張浩」成年男子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所組成之詐騙集團，擔任收簿手，並與集團內其他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於109年11月6日21時許，收取黃秀純之京城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京城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後轉交予自稱「張浩」成年男子。嗣上開所屬詐騙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09年10月14日11時30分許，透過交友平台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小玉」向告訴人黃泓斌佯稱可以投資獲利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09年11月17日15時35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3萬元至黃秀純之上開京城銀行帳戶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同法第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所謂「同一案件」，乃指前後案件之被告及犯罪事實俱相同者而言，既經合法提起公訴或自訴發生訴訟繫屬，即成為法院審判之對象，而須依刑事訴訟程序，以裁判確定其具體刑罰權之有無及範圍，自不容許重複起訴，檢察官就同一事實無論其為先後兩次起訴或在一個起訴書內重複追訴，法院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就重行起訴之同一事實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以免法院對僅有同一刑罰權之案件，先後為重複之裁判，或更使被告遭受二重處罰之危險，此為刑事訴訟法上「一事不再理原則」。而所稱「同一案件」包含事實上及法律上同一案件，舉凡自然行為事實相同、基本社會事實相同（例如加重結果犯、加重條件犯等）、實質上一罪（例如吸收犯、接續犯、集合犯、結合犯等）、裁判上一罪（例如想像競合犯等）之案件均屬之。
三、經查：
    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於109年11月6日取得黃秀純之京城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含密碼），復由詐欺集團成員，於109年10月14日11時30分許，向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109年11月17日15時35分許匯款3萬元至上開黃秀純之京城銀行帳戶內之事實，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6498號、16161號提起公訴，由本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64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月確定（見該判決引用之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示部分，下稱前案），於111年10月25日確定，有前案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是本案判決時，前案業已確定。復經比對被告於本案及前案之犯罪事實，不論係收取之帳戶資料或告訴人受騙方式、受騙匯款之時間及金額均相同，顯係同一案件。據此，前案既經判決確定，其既判力應及於本案，為免重複評價及一罪兩罰，本案被告被訴犯罪事實，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為免訴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嘉龍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烱峯、林慧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婉寧
                                      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陳嘉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意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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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65
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振昇於民國109年間，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張浩」成年男子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所組成之詐騙集團，擔任收簿手，並與集團內其他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於109年11月6日21時許，收取黃秀純之京城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京城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後轉交予自稱「張浩」成年男子。嗣上開所屬詐騙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09年10月14日11時30分許，透過交友平台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小玉」向告訴人黃泓斌佯稱可以投資獲利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09年11月17日15時35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3萬元至黃秀純之上開京城銀行帳戶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同法第302條
    第1款定有明文。又所謂「同一案件」，乃指前後案件之被
    告及犯罪事實俱相同者而言，既經合法提起公訴或自訴發生
    訴訟繫屬，即成為法院審判之對象，而須依刑事訴訟程序，
    以裁判確定其具體刑罰權之有無及範圍，自不容許重複起訴
    ，檢察官就同一事實無論其為先後兩次起訴或在一個起訴書
    內重複追訴，法院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就重行起
    訴之同一事實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以免法院對僅有同一
    刑罰權之案件，先後為重複之裁判，或更使被告遭受二重處
    罰之危險，此為刑事訴訟法上「一事不再理原則」。而所稱
    「同一案件」包含事實上及法律上同一案件，舉凡自然行為
    事實相同、基本社會事實相同（例如加重結果犯、加重條件
    犯等）、實質上一罪（例如吸收犯、接續犯、集合犯、結合
    犯等）、裁判上一罪（例如想像競合犯等）之案件均屬之。
三、經查：
    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
    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於10
    9年11月6日取得黃秀純之京城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含密
    碼），復由詐欺集團成員，於109年10月14日11時30分許，
    向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該詐欺集團成員
    指示，於109年11月17日15時35分許匯款3萬元至上開黃秀純
    之京城銀行帳戶內之事實，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以110年度偵字第6498號、16161號提起公訴，由本院以111
    年度金訴字第64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月確定（見該判
    決引用之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示部分，下稱前案），於111年
    10月25日確定，有前案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參。是本案判決時，前案業已確定。復經比對被告
    於本案及前案之犯罪事實，不論係收取之帳戶資料或告訴人
    受騙方式、受騙匯款之時間及金額均相同，顯係同一案件。
    據此，前案既經判決確定，其既判力應及於本案，為免重複
    評價及一罪兩罰，本案被告被訴犯罪事實，應依刑事訴訟法
    第302條第1款為免訴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嘉龍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烱峯、林慧美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婉寧
                                      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陳嘉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意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緝字第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振昇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65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振昇於民國109年間，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張浩」成年男子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所組成之詐騙集團，擔任收簿手，並與集團內其他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於109年11月6日21時許，收取黃秀純之京城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京城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後轉交予自稱「張浩」成年男子。嗣上開所屬詐騙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09年10月14日11時30分許，透過交友平台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小玉」向告訴人黃泓斌佯稱可以投資獲利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09年11月17日15時35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3萬元至黃秀純之上開京城銀行帳戶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同法第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所謂「同一案件」，乃指前後案件之被告及犯罪事實俱相同者而言，既經合法提起公訴或自訴發生訴訟繫屬，即成為法院審判之對象，而須依刑事訴訟程序，以裁判確定其具體刑罰權之有無及範圍，自不容許重複起訴，檢察官就同一事實無論其為先後兩次起訴或在一個起訴書內重複追訴，法院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就重行起訴之同一事實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以免法院對僅有同一刑罰權之案件，先後為重複之裁判，或更使被告遭受二重處罰之危險，此為刑事訴訟法上「一事不再理原則」。而所稱「同一案件」包含事實上及法律上同一案件，舉凡自然行為事實相同、基本社會事實相同（例如加重結果犯、加重條件犯等）、實質上一罪（例如吸收犯、接續犯、集合犯、結合犯等）、裁判上一罪（例如想像競合犯等）之案件均屬之。
三、經查：
    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於109年11月6日取得黃秀純之京城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含密碼），復由詐欺集團成員，於109年10月14日11時30分許，向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109年11月17日15時35分許匯款3萬元至上開黃秀純之京城銀行帳戶內之事實，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6498號、16161號提起公訴，由本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64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月確定（見該判決引用之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示部分，下稱前案），於111年10月25日確定，有前案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是本案判決時，前案業已確定。復經比對被告於本案及前案之犯罪事實，不論係收取之帳戶資料或告訴人受騙方式、受騙匯款之時間及金額均相同，顯係同一案件。據此，前案既經判決確定，其既判力應及於本案，為免重複評價及一罪兩罰，本案被告被訴犯罪事實，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為免訴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嘉龍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烱峯、林慧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婉寧
                                      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陳嘉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意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